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ubei Voicecomm Technology Co., Ltd.
湖北聲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495）

(1)建議變更公司名稱；
(2)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及
(3)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建議變更公司名稱

湖北聲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
作為本公司國際化戰略的一部分，其已議決擬將本公司的名稱由「湖北聲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為「聲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將本公司的英文名稱由
「Hubei Voicecomm Technology Co., Ltd.」變更為「Voicecomm Technology Co., 

Ltd.」（「變更公司名稱」）。本公司的英文股份簡稱及中文股份簡稱將維持不變。

變更公司名稱須經本公司股東（「股東」）在將於2024年11月25日舉行的臨時股東
大會（「臨時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批准，將於向中國相關政府部門完成登記
手續後生效。

變更公司名稱生效後，本公司將向香港公司註冊處申請註冊非香港公司變更名稱
註冊證明書，以符合香港的必要登記及╱或備案手續。

建議變更公司名稱的影響

變更公司名稱不會影響股東的任何權利。變更公司名稱後，印有本公司現有英文
及中文名稱的所有現有已發行股票將繼續作為所有權憑證，並可有效用作買賣、
結算、登記及交付相同數目的本公司新名稱股份。變更公司名稱生效後，本公司
的新股票將僅以本公司新名稱發行，而本公司的證券將以新名稱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買賣。本公司將不會安排免費為現有股票更換為印有本公
司新名稱的新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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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章程

董事會亦建議對本公司章程（「章程」）涉及(i)變更公司名稱；及(ii)變更本公司的
經營範圍以包括若干類別的醫療設備銷售的條文，進行以下修訂（刪除文本以刪
除線列示，新增文本用下劃線列示）。

原條文 經修訂條文

第一條  為維護湖北聲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股東和債
權人的合法權益，規範公司的組織和
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以下簡稱「《公司法》」）、《中華人民共
和國證券法》（以下簡稱「《證券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以下簡稱
「《會計法》」）、《境內企業境外發行證
券和上市管理試行辦法》（以下簡稱
「《管理試行辦法》」）、《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以下簡稱「《章程指引》」）、《國
務院關於調整適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開
股東大會通知期限等事項規定的批覆》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以下簡稱「《香港上市規則》」）及其
他相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
範性文件和有關監管部門的有關規定，
制訂本章程。

第一條  為維護湖北聲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股東和債
權人的合法權益，規範公司的組織和
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以下簡稱「《公司法》」）、《中華人民共
和國證券法》（以下簡稱「《證券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以下簡稱
「《會計法》」）、《境內企業境外發行證
券和上市管理試行辦法》（以下簡稱
「《管理試行辦法》」）、《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以下簡稱「《章程指引》」）、《國
務院關於調整適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開
股東大會通知期限等事項規定的批覆》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以下簡稱「《香港上市規則》」）及其
他相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
範性文件和有關監管部門的有關規定，
制訂本章程。

第四條  公司註冊名稱：湖北聲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H u b e i 
Voicecomm Technology Co., Ltd.）。

第四條  公司註冊名稱：湖北聲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H u b e i 
Voicecomm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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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經修訂條文

第十四條 經依法登記，公司的經營範
圍是：一般項目：技術服務、技術開
發、技術諮詢、技術交流、技術轉讓、
技術推廣；計算機軟硬件及輔助設備批
發；計算機軟硬件及輔助設備零售；
電子產品銷售；通訊設備銷售；計算機
系統服務；信息系統集成服務；人工智
能行業應用系統集成服務；智能控制系
統集成；信息技術諮詢服務；人工智能
公共數據平台；物聯網技術服務；物聯
網應用服務；物聯網設備銷售；大數據
服務；廣告設計、代理；銷售代理；互
聯網銷售（除銷售需要許可的商品）；
技術進出口。（除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
外，憑營業執照依法自主開展經營活
動）

前款所指經營範圍以公司登記機關登記
的內容為準。

第十四條 經依法登記，公司的經營範
圍是：一般項目：技術服務、技術開
發、技術諮詢、技術交流、技術轉讓、
技術推廣；計算機軟硬件及輔助設備批
發；計算機軟硬件及輔助設備零售；電
子產品銷售；通訊設備銷售；計算機系
統服務；信息系統集成服務；人工智能
行業應用系統集成服務；智能控制系統
集成；信息技術諮詢服務；人工智能公
共數據平台；物聯網技術服務；物聯網
應用服務；物聯網設備銷售；大數據服
務；廣告設計、代理；銷售代理；互聯
網銷售（除銷售需要許可的商品）；技
術進出口；第二類醫療器械銷售。（除
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外，憑營業執照依
法自主開展經營活動）

前款所指經營範圍以公司登記機關登記
的內容為準。

建議修訂章程須經股東在臨時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批准，並將在獲得相關政
府或監管部門的所有必要批准、授權或登記（倘適用）或向相關政府或監管部門備
案後生效。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及於會上投票的本公司H股（「H股」）持有人名單，
本公司將於2024年11月20日（星期三）至2024年11月25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
日）期間暫停辦理H股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H股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
出席臨時股東大會及於會上投票，未登記的H股持有人應確保將所有過戶文件連
同有關股票於2024年11月19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H股證券
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
樓1712-1716號舖），以辦理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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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變更公司名稱及建議修訂章程的詳情及臨時股東大會通
告以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規定的其他資料的通函，將根據
《上市規則》的規定於2024年11月8日或之前在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及
本公司網站( www.voicecomm.cn )刊發。

承董事會命
湖北聲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湯敬華先生

香港，2024年11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兼執行董事湯敬華先生，執行董事孫琪
先生，非執行董事楊曉源先生、譚曉波先生、陳宇雷先生及馬天添女士，獨立非
執行董事劉榕先生、吳海鵬先生、牟斌瑞先生及梁健康先生。


